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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协议
                                                               
[bookmark: _GoBack]甲方：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自愿向甲方申请有机产品认证，经现场检查评定等认证程序，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所列产品符合有机产品认证要求，批准认证。甲方向乙方颁发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甲方允许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正确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为此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发布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GB/T 19630《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及其配套规定文件。
第2条 乙方应当在有机产品认证相关要求下正确使用认证标志，认证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获得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产品只能按常规产品销售，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以及标注“有机”、“ORGANIC”等字样和图案。
（2）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应当在认证证书限定的产品类别、范围和数量内使用。
（3）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有机码和认证机构名称。
（4）获证产品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等材料上可以印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并可以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得变形、变色。
（5）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应当暂停使用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注销、撤销后，认证委托人应当向认证机构交回未使用的认证标志。
（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产品最小销售包装及其标签上标注含有“有机”、“ORGANIC”等字样且可能误导公众认为该产品为有机产品的文字表述和图案：
a.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
b.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所外进行了再次加工、分装、分割的。
（7）允许不加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问题，按照GB/T 19630《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以下几种情况可不加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a.现场采摘销售的果蔬类有机产品；
b.不直接零售的加工原料；
c.无法加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散装或裸装产品，以及鲜活动物产品，但应在销售专区的显著位置摆放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
第3条 乙方对经甲方批准加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承担相应质量责任。不准在不合格产品、非获准认证的产品、非有机的合格品上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第4条 对未经甲方批准而擅自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乙方负全部责任。
第5条 对乙方误用标志的纠正措施，应按照甲方相关要求处理。
第6条 乙方在获得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前，应首先向甲方提供《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协议书》、《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申请书》、申请产品包装实物照片，经甲方核实确认无误后，甲方通知乙方缴纳标志费用，乙方凭缴费凭证向甲方申请购买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第7条 《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8.3条款要求，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获证组织，应在其认证证书中标明相应产品获许授权使用的商标信息。若在有机认证产品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授权文件， 若未主动告知甲方或存在故意隐瞒情况，一经发现，乙方将面临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被甲方暂停或撤销的风险，乙方已明确知悉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和责任。
第8条 乙方不得在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同时，标注“无污染”或“纯天然”等其他误导公众的文字。
第9条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乙方应建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等标识使用方案，明确管理制度，包括管理职责、使用方法、使用与监督管理程序，确保正确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第10条 乙方应建立与有机码相关的追溯制度，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追溯。
第11条 由于有机产品获准认证以及使用认证标志取得的经济利益归乙方所有。
第12条  乙方应按认证标准和补充技术要求组织生产，控制获准认证的产品质量符合标准要求。如管理体系、生产环境条件等发生变化时，应将有关信息通报给甲方，并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第13条  乙方有义务随时接受甲方的认证监督和产品检验，出现影响认证产品对标准符合性和认证证书内容等问题时，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第14条 甲方受理的与乙方获准认证产品标志方面的投诉，与乙方协商解决办法，做出相应裁决后，确属乙方责任的，由乙方负责解决。
第15条 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时，可以向国家认监委及有关机构申诉或投诉。
第16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17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同乙方所持有的相应产品的有机认证证书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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